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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及其交易的价值日益凸显,但缺乏系统、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与支持。本文首先对

数据界权进行综述,在场景性公正原则下,针对数据内容和数据产品细分数据权利,明确数据资

产化的前提。本文继而总结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价值不确定性等特点;并对数据的流通方式,

以及数字产品、数据产品的交易和定价分别进行综述。相对于要求企业主动共享数据,若干数

据交易技术(尤其是采取第三方交易平台的方式)更符合经济理性。数据产品的交易模式和卖

方策略受应用场景和买方异质性的影响较大,差异化产品和定价是最主要的思想,区块链技术

是完善数据交易的方案之一。最后,本文对数据资产的多种定价原则和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进行综述。

关键词:数据界权 数据资产 数据交易 数据定价 数字经济

世界经济已从围绕物品和货币流动转变为围绕信息流动来组织(Drucker,1992),“数据是新的

石油”(Varian,2018)成为共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中国2018年的数字经济规模

为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8%①;且中国的数据要素规模增速领先,预计2025年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数据圈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要求健全“由市场评价贡

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③。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的方向和重点改革

任务,这对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

意义④。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战略性地位和创新引擎的作用。促进数据要素跨企业、

跨产业的流通和交易有利于数据流向最有价值的地方,将数据对经济社会的乘数效应推到最大。但

迄今为止,数据资产交易仍然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数据资产化的前提、数据交易与个人隐私

保护的争议、数据流通方式的选择、数据资产交易与传统商品交易的区别、数据资产交易所需要的技

术支持、数据交易机制设计、数据资产的价值衡量和定价方式等。本文将通过对数据界权、交易和定

价相关文献的梳理,从数据界权、数据资产特点、数据共享和交易机制设计、数据资产定价几方面进

行综述,以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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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的权利界定和特点

(一)数据的定义和权利界定

数据权属界定不清已成为数据要素化的最大制度障碍之一。根据科斯定理,当市场交易存在成

本时,如果初始的权利界定不当,很可能影响资源的最终配置并带来社会福利损失(Coase,1960)。

因此,数据权利归属于平台、个体或者政府的初始配置将影响数据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

数据的界权(delimitationofrights)和交易需要平衡数据市场发展和个人权利保护。为了厘清

二者的争议,首先需要梳理数据的定义。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信息(information)是关

于事实、事件、事物、过程或思想等客体的知识,在特定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数据(data)是信息的一

种形式化方式的体现,以达到适合交流、解释或处理的目的①。信息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被支配和控

制,分别是物理层的数据载体(存储介质)、符号层的数据产品(datagoods)以及内容层的数据信息。

其中,数据产品是信息整合的表现形式和组织结果,数据信息是数据产品蕴含的信息内容。数据产

品存储在计算机、云盘等数据载体上,数据信息则包括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又可分为敏

感和非敏感的个人信息。数据产品和数据信息构成广义上的“数据”(纪海龙,2018)。因此,个人信

息和数据产品并不等同,二者的界权形式、交易方式也当有所不同。个人信息属于数据主体的权利,

数据产品则属于数据产品生产者/持有者的权利。

但是,学界对个人信息中的非敏感信息的赋权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购买历史、出行方式

等通常是个人行为的副产品(Veldkamp,2005;Ordoñez,2013),其本质上属于数据主体的权利。

Miller&Tucker(2017)的研究也表明,给予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有助于促进个人数据的分享

与交易。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个人或企业拥有数据所有权的优劣没有绝对的最优解,而是取

决于一些关键系数,例如数据对企业的价值和消费者货币化个人数据的能力(Dosis&Sand-Zant-
man,2019),或者取决于消费者对隐私保护与数据交易收益的最优决策(Abowd& Schmutte,

2019)。Jones&Tonetti(2019)认为若由消费者掌握数据所有权,数据交易量将接近社会最优化水

平(但弱劣于最优);若由企业掌握数据所有权,数据交易量可以达到社会最优交易量,但交易量与数

据带来的创新性破坏程度成反比,企业可能滥用数据交易,也可能交易不足。

根据Nissenbaum(2010)提出的场景性公正(contextualintegrity)原则,结合具体的情景、参与

者、数据特点、流通原则以及场景中各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新的信息流不违背该场景下传统的民主公

平规范或者能更好地实现该场景的价值,那么便应当确定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由于数据要素的人

格化禀赋效应(Thaler,1980;Radin,1982)②、低复制成本,且强势一方(比如企业)很容易通过合同、

协议将个人的数据所有权低价甚至免费“交易”到自己手中,赋予个人绝对权利并不能有效保障个体

的数据隐私和安全,且不利于数据要素的租赁和交易。为了解决个人和数据企业的激励问题(Ad-
mati&Pfleiderer,1990)和信息悖论问题(Arrow,1962),同时避免数据滥用和垄断,应当针对不同

隐私和风险级别的个人信息,给予数据生产者(自然人)不同级别(可通过行使数据人格权需满足不

同条件的方式来体现)的拒绝权、可携权、获取收益等数据控制权,赋予数据产品持有者(例如数据收

集者、设备生产者等)有限制的占有权(除所有权之外的收益权、使用权等权益集合)③来解决上述问

题。美国在不同行业分别制定隐私法,如《财务隐私法》《公平信用报告法》《有线通信信息法》《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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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InformationTechnology-Vocabulary,OnlineBrowsingPlatform,https://www.iso.org/obp/ui/#
iso:std:iso-iec:2382:ed-1:v1:en:en。

禀赋效应指如果一项产权与持有者的人格密切相关,人们对其拥有的物品的价值评价会更高的现象(Thaler,

1980;Radin,1982)。
“占有权”借鉴自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2018)一书。



保险携带和责任法》等,并与数据市场自由交易相结合,实际上便体现了分类分级保护隐私和鼓励数

据交易的思想。

对于具有较大经济价值且经脱敏(desensitization)的个人信息,消费者和数据搜集/中介商之间

可采取租赁式交易,数据中介商每使用/销售一次个人数据,对该消费者支付租金;或者采取一次性

买卖以及其他隐私补偿方法(Ghosh&Roth,2015;Easleyetal,2018),从而刺激原始数据的生产和

交易。另外,可借鉴美国《同意法案》(ConsentAct),通过制定额外的规则和程序,促使公司承担利

用消费者提供的个人数据的应尽责任,包括对内容层面的个人数据进行充分的脱敏(Agarwaletal,

2019),以及其他必要的合法处理,例如匿名数据再识别化的风险评估、应急补救等。
(二)数据资产及其特点

基于上述对“数据产品”的赋权,数据产品交易的合法化前提已确立———数据是一种产权可界

定、可交易的商品。从直观呈现的产品类型来区分,数据可分为数字产品(digitalgoods)和数据产品

(Pei,2020)。前者是以数字形式存储、表现和使用的人类的思想、知识成果,如网易云歌曲、电子文

献、在线课程等;后者是由网络、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等记录的、可联结、可整合和可关联某特定对象的

行为轨迹和关联信息,具有较强的分析价值,如各种机器生产和采集的内容。

数据要素化、数据资产化着重指的是数字化的数据,即数据产品。数据资产化的核心在于通过

数据与具体业务融合,驱动、引导业务效率改善从而实现数据价值(何伟,2020)。一般而言,资产的

核心特征主要包含三点:未来的收益性、所有者拥有对资产的控制权、由过往交易结果形成(Godfrey
etal,2010)。因此,合法获取的由企业或个人产生的,预计会影响个人或企业未来的行为决策,并为

个人或企业带来经济收益的各类数据资源都是数据资产①。大体量的数据产品集合又称作大数据

资产。数据资产具有与传统资产、金融资产不同的特点。

1.数据资产具有非竞争性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数据资产可被无限分享和复制,且被分享和复

制的数据资产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即使用者的增多不影响数据资产本身的价值(Moody&
Walsh,1999)。然而,这给数据资产交易造成了困扰,只有少数情况下,数据产品的分享会给数据拥

有者带来不利竞争(比如与其构成商业竞争关系)。当数据资产的复制既没有物理成本也不会损害

个人或厂商的福利,甚至会给分享者创收时,即便理论上可以进行数据界权,也很难防止用户将数据

资产进行二次转售,从而损害数据产品创作者的利益,这是数据交易需要克服的难题之一。

数据资产在成本、价格公开的影响方面也与普通资产不同。由于数据整合涉及对不同系统来源

的数据信息进行大量的人工干预、翻译和融合(English,1993),数据产品首次创作成本高,但根据摩

尔定律,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资产的整合和储存等成本将进一步降低,数据资产产品的首次

创作成本也将下降(Squireetal,2009),而且数据资产的再生产边际成本接近于零(Lerneretal,

2006)。此外,数据资产还存在价格外部性,数据价格的公开会泄漏数据的价值(Katz&Shapiro,

1985)。

2.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数据资产具有事前不确定性(Kerber,2016)、协
调性(Babaioff,2012)、自生性(self-generating)和网络外部性(Glazer,1993;Tomak & Keskin,

2008)。买方如果交易前不了解该数据资产的详细信息,会较难明确该数据能带来的效用价值;但如

果买方了解数据的全部信息,购买该数据对买方的价值将降低,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信息悖论”。

协调性是指不同的数据集组合可以带来不同的价值,这导致数据资产具有范围经济的特征。自生性

指当同一组织或个人拥有的数据资产组合越多时,这些数据资产彼此之间越可能相互结合而产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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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资产,从而带来更多的价值。网络外部性指的是数据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其价值越高,比如

Google、微信等平台企业,使用个体越多,吸引的使用者越多,平台的数据资产价值越大。

其次,数据资产的价值与本身的体量、质量、时效性、整合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与具体

的应用场景相关。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数据资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即随着数据产品中包含的有效

数据内容的增多,该数据资产带来的价值越大。但是,部分运用数据进行企业产品需求预测(如亚马

逊)的实证研究发现,数据量对预测和决策改善的价值达到顶峰之后可能下降(OReilly,1986;Bajari
etal,2018)。一般情况下,数据准确度越高,价值越大(Wang&Strong,1996),但如果数据的准确程

度固定,而使用者知晓该准确度,此信息的纳入同样可以帮助使用者进行决策矫正(Haebich,1997),

从而产生更高的价值。在某些对时效性要求较强的应用场景中,只有最新的数据才有价值,比如消

费者的住址、定位(Moody& Walsh,1999)。但对于学者研究、行为预测等,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的

重要性差别并不大,甚至早期的数据价值更大。另外,通常数据整合度越高,其价值越大,但

Goodhueetal(1992)指出数据价值与整合度呈抛物线关系,20%的整合度可以达到80%的效用价

值。Azevedoetal(2019)的研究则表明,互联网搜索中的A/B随机试验结果的分布可能是厚尾的:

罕见的结果可能有非常高的回报,因而通过许多低质量和低统计能力的小型实验来测试大量创意反

而更有利于发现大的创新。

最后,数据资产的价值与使用者的异质性密切相关(Bergemannetal,2018)。这主要是因为数

据资产只有被使用才会产生价值(没有被使用的数据资产事实上是企业的负债),数据资产的价值在

于改变行动、改善数据资产持有者的决策和行为(Ackoff,1967;熊励等,2018)。因此,使用者的目

的、知识、能力、私有信息、已有的数据资产不同,会导致同样的数据资产对不同买方的价值差异很

大。所以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很难作为一个标准品,由众多类似于股票交易市场上的买方共同

定价。

二、数据资产交易

(一)数据资产的流动方式

数据资本化有赖于数据要素跨企业、跨行业的流通和社会化配置。从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是数

据要素化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这 类 似 于 马 克 思 提 出 的 商 品 到 货 币“惊 险 一 跃”(Mayer-
Schönberger&Ramge,2018)。数据的流动方式主要包括企业主动共享、自留使用和数据交易,企业

对这三种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卖方是否与买方存在竞争、买卖双方的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

1.数据共享、自留和交易的影响因素。如果数据产品持有者既销售数据又使用数据(与数据产

品买方存在竞争),此时主动共享数据资产违背理性原则(Currarini&Feri,1985;Jones&Tonetti,

2019)。Easleyetal(2018)假设了一个古诺竞争、需求不确定、没有数据资产供应商的基准经济

(benchmarkeconomy)模型,此时数据共享能促进企业更好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改善消费者剩

余和社会总福利。但是,企业竞争使得分享数据后企业利润减少,因此数据资产的“主动共享”对于

企业来说是一个囚徒困境,局中人的上策都是不共享自身拥有的数据资产。

数据主体主动共享数据的场景较少。在古诺竞争和需求确定的伯川德竞争中,只有企业面临的

市场需求不相关、市场需求信号完美或者存在战略互补(strategiccomplements)时,企业才会共享信

息。在需求不确定的伯川德竞争中,只有当数据共享后,所有企业知晓其他企业和自身利润函数之

后的策略相关性有利于自身利润,企业才会共享数据(Raith,1996;Gal-Or,1985)。此外,对具有公

共基础设施、公共价值性质的数据和主体,或者对伦理、安全等有高要求以至于法律限制交易的数

据,各区域、各行业之间进行共享才会成为首选。为了在合规的条件下解决数据孤岛、整合数据以产

生更大的价值,联邦学习(federatedlearning)等分布式机器学习方案受到推崇,极大推动了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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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

通过法令强制要求企业主动共享数据的方案则会产生额外的社会成本。除去行政成本,企业还

将通过各种各样的策略行为,如给数据加“噪音”、降低数据质量等,减少社会福利。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SEC)2000年曾颁布《金融衍生工具法》(FD),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向公众披露重大信息,但是,

Busheeetal(2004)和Cohenetal(2014)发现该法案的颁布促使公司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谋,从而

控制向公众发布的数据。Baileyetal(2003)则指出自FD法案颁发后,企业分享的数据质量显著

降低。

当卖方同样是数据资产的消费者时,数据卖方没有动机主动共享数据,但选择数据交易或自留

使用则受到买卖双方风险偏好程度的影响。假设一个将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场景,卖方将数据产品加

工为数据基金进行销售。如果卖方是风险厌恶的,则卖方倾向于只销售数据基金,不在二级市场中

(例如利用数据资产进一步交易或者投入创新开发)和数据买方进一步竞争(Bhattacharya&Pflei-
derer,1985)。当数据无法被二次销售(如数据时效性较强)且数据持有者是风险中性时,其不会销售

数据产品,而是倾向自留使用以减少竞争;当数据持有者是风险厌恶的且其他数据交易买方是风险

中性时,则持有者倾向于销售数据产品以平衡风险分摊和竞争加强的影响,而不是自留使用;否则,

将选择销售数据和自留数据参与后续竞争的混合策略(Grinblatt&Ross,1985;Admati&Pfleider-
er,1988)。

2.第三方“数据销售商”的作用和问题。在平台或消费者拥有数据资产的寡头竞争市场中,独立

收集和处理数据的第三方“数据销售商”可以有效促进消费者、企业之间的数据流通;且相比于单个

数据提供者,第三方“数据销售商”会从多种渠道、多个企业处收集和整合数据产品,从而提供更多

元、综合的数据产品(Chiangetal,2003;Yan,2008)。因此当数据卖方不与买方形成竞争时,卖方通

常需要权衡独自销售可减少的交易成本和通过第三方销售可增加的销量,进而做出最优的销售渠道

选择。如果数据产品的需求存在网络外部性,那么原始数据提供者的最优策略为同时采用自我销售

和第三方销售渠道,并提供差异化数据产品(versioning):在自我销售渠道上销售高质量数据产品,

在第三方销售渠道上销售低质量数据产品(Liuetal,2015;Khouja& Wang,2010)。

另外,第三方数据机构还可以帮助数据买方中和风险、增加激励。在一个两企业参与、赢者通

吃、成功不确定的探索创新模型中(比如专利开发),由于“死胡同”低效性(dead-endinefficiency)和
过早出局低效性(early-switchinginefficiency)普遍存在,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数据销售商来负责补

偿创新失败企业的损失,才能弥补企业激励不足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Akcigit&Liu,2016)。

但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普遍存在活跃度低、交易数量不足的问题①,原因是多方面

的:(1)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现阶段我国大数据交易产业处于成长期。(2)从制度因素来看,现阶段存

在数据权属不清(申卫星,2020),交易标准和规范不明晰等问题,同时《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实

施导致中小型数据供需主体的市场合规成本增高等。(3)在技术方面,现有数据交易技术机制尚不

成熟,难以兼顾隐私保护与流动。(4)就市场因素而言,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垄断数据,“数据自留”行
为十分普遍,另一方面现有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仅具备信息撮合功能,尚未培养成熟的数据买卖市

场。数据的价值往往来自对数据的加工和挖掘所传达的有效信息,大量的中小供需主体缺乏这项能

力。因而,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可重点撮合专业性的大宗数据资源聚合平台参与交易。
(二)数据资产的交易设计

与数据产品相比,数字产品的交易和定价市场的发展已较为成熟。数据产品的交易可借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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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2017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地图暨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https://www.
bdinchina.com/Article/info/id/609.html。



  2021年第2期

产品,但由于数据的可复制性、低边际成本、可整合性和价值不确定性等特点更为明显,数据交易模

式和卖方策略受应用场景、买方异质性和市场结构的影响更大。

1.数字产品交易。数字产品的交易手段主要可分为:捆绑销售(bundling)、订阅和租赁式(sub-

scriptionandrenting)和拍卖(auction)。由于数字产品的低复制成本和买方异质性,对数字产品或

服务进行捆绑销售十分普遍(Shapiroetal,1998;Aguiar& Waldfogel,2018)。Daskalakisetal
(2017)研究发现,单独对每单位的数字产品进行定价和大捆绑(grandbundle)都能达到收益最大化。

Haghpanah& Hartline(2020)研究表明,如果价格敏感型买家认为产品更具互补性,那么大捆绑是

最佳选择。订阅指消费者支付固定价格之后可以免费使用一段时间平台内的数字产品服务,租赁指

对单独每一次使用付费(Alaeietal,2019)。根据客户的产品使用率和价值的差异,平台的最大化收

入决策有所不同。大多数平台同时提供订阅和租赁,并谨慎制定二者的价格,以使得使用率低的客

户尽可能订阅数字产品,而使用率高的客户尽可能租赁数字产品(Pei,2020)。

数字产品主要适用的拍卖方式包括赞助搜索拍卖(Edelmanetal,2007;Varian,2009;Cheetal,

2017)、无限供给拍卖(Goldbergetal,2001;Goldberg& Hartline,2001)和在线拍卖(Lavi&Nisan,

2000)等。其中,“赞助搜索拍卖”指通过对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进行竞价,从而为广告商等竞得展示

内容的位置(Lahaieetal,2007)。“随机抽样拍卖”(randomsampleauction)是无限供应的数字产品

实现真实反映竞拍者估值的典型方法,类似于“第二价格拍卖”(Vickrey,1961)。这是因为数字产品

的边际成本很低,“第二价格”很可能接近零(Pei,2020)。随机抽样拍卖将买方随机分为两部分,分

别进行最优拍卖定价,各部分的买方最终能否成功竞得数据取决于其投标价格是否高于另一部分买

方拍卖所定的最优价格(Goldberg& Hartline,2001)。此时,买方的出价与是否获得标的无关,只有

按照真实支付意愿出价才可能获得标的。数字产品在线上进行交易时,不同客户往往在不同时间出

价,“在线拍卖”系统将在每个出价到达时做出竞拍成功与否的决定。Lavi& Nisan(2000)和Bar-

Yossefetal(2002)分别对有限供给和无限供给条件下的数字产品的在线拍卖提出了激励相容的在

线拍卖机制。

2.数据产品交易。数据交易按照应用场景可分为营销、风险规避和人员搜索三大类①。其中营

销是指运用数据列表(datalists)和数据追加集(dataappends)②等对消费人群进行分割、匹配、定位、

营销分析和消费预测。风险规避主要应用于个人和机构等进行信用等级构建和诈骗检测。人力资

源数据则多用于人员搜索应用场景。

尽管应用场景、具体的交易机制可能不同,数据交易卖方策略的核心思想主要是差异化产品和

价格,或只选择部分买方进行交易(Fudenberg& Villas-Boas,2012;Shapiro& Varian,1998),其核

心在于区分买方异质性,真实反映买方的效用。如果交易方的风险容忍度不同而卖方可以完全歧

视,卖方倾向于对风险容忍度更高的买方收取更高的价格;如果卖方不能实现完全歧视,则会选择二

级和三级价格歧视,促使买方自我选择(Admati&Pfleiderer,1986)。

根据卖方对数据资产加工整合的精细程度,数据交易可分为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Admati&

Pfleiderer,1986)。直接交易指卖方直接提供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如消费者的年龄、收入等数据,这

是大多数潜在客户开发公司和一些金融数据销售公司(如Bloomberg、Wind)采用的方式。间接交易

指的是卖方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再加工形成一定程度的标准品或数据资产组合。直接交易和间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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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ederalTradeCommission(2014),“Databrokers:Acallfor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https://www.ftc.
gov/system/files/documents/reports/data-brokers-call-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report-federal-trade-commis-
sion-may-2014/140527databrokerreport.pdf。

买方在数据交易前拥有消费者的某些数据,所购买的数据产品可作为已有数据的补充。



易都可以实现价格歧视。
(1)直接交易。当数据产品的价值可预期、部分可知时(Akcigit&Liu,2016;Riley&Samuel-

son,1981),可以采取直接交易方式。此外,当数据的负外部性相对较小而买方的异质性过大,例如

私有信息和需求不同导致买方对数据的组合要求迥异,导致卖方无法设计足够多的数据产品来满足

所有买方的要求(Admati&Pfleiderer,1990),也可考虑直接交易。数字产品的捆绑销售、订阅租赁

以及各种拍卖方式均可一定程度上运用于数据产品的直接交易(Pei,2020;Akcigit&Liu,2016)。

例如,卖方可将不同质量的数据产品捆绑销售(Baake&Boom,2001),通过低价销售或免费赠送低

质量的数据产品,将支付意愿和质量需求高的买方导流到高质量付费产品上,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

卖方也可通过租赁或销售“部分数据”(partialinformation)的方式来识别高价值和低价值买方,因为

高价值买方对部分数据的价值评估很低,倾向于高价订阅完全数据(Jones&Tonetti,2019)。

直接交易还可通过交互式协议(interactiveprotocol)进行动态机制设计(Babaioffetal,2012)。

假设市场仅存在一个垄断的数据产品卖方、一个购买数据追加集来优化营销和避险决策的买方,双
方的私有信息分别是数据(关于世界状态的信息)和买方的估值。卖方主要有三种协议方式可选择:

其一,通过密封信封机制(sealedenvelopemechanism)向买方透露产品价格,买方决定是否购买,此
定价方式下的数据产品被视为一般商品。其二,买方支付一定的价格可以获得卖方提供的数据随机

样本,再决定是否购买(pricingmapping)。其三,卖方先向买方提供一部分随机数据样本,买方基于

这部分样本判断整体数据的价值,再决定是否购买(pricingoutcomes)。这种方式使得卖方可以根据

买方的事后选择来判断买方类型并进行价格歧视。
(2)间接交易。间接交易主要适用于数据的网络外部性为负、外部性较强、买方相对风险宽容

时。此外,当卖方处于寡头或完全竞争市场时,由于卖方之间对彼此拥有的数据产品的信息不完全,

没有卖方可以通过直接交易攫取更大的剩余,此时买方可采取众包、众筹等模式,卖方可在竞标成功

后进行间接交易设计(Admati&Pfleiderer,1990)。根据买方的异质性需求,卖方可以通过设计不

同成本-收益的数据产品来筛选买方类型。以买方购买数据追加集进行风险规避和市场营销活动

(比如是否对某个消费者借贷或推送广告)为例,Bergemannetal(2018)指出,在卖方垄断、买方异质

的市场中,由于买方交易前拥有不同的数据资产,且对销售数据产品质量的预判不一,买方对卖方手

中的数据追加集的价值评估不同。卖方可以将这些数据追加集设计成不同的统计实验(假设检

验)①来筛选买方,买方是贝叶斯决策者,由此卖方可以通过买方选择的“一类错误、二类错误组合水

平”来识别买方的私有信息,本质上是二级价格歧视。

结合数据产品价格和使用的负外部性,即数据资产价格对数据价值的泄漏、数据资产的使用价

值随使用者增多而降低的特点,数据供应商可通过设立基金、制定两部定价法(每股价格和固定费用

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任意数据资产的组合销售。数据价格的外部性越高,每股价格更高,两部定价

法获利越大(Bhattacharya&Pfleiderer,1985)。如果买方是异质的,且可能和卖方构成竞争,那么

具有一定市场力量的卖方将同时参与数据基金的销售和二级市场的交易(Grinblatt&Ross,1985;

Admati&Pfleiderer,1988)。此时,卖方的利润不仅源于数据基金的销售额,也包括通过数据基金

参与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

在双边市场中,可由统一的第三方机构或市场机制来提供间接交易的数据产品。此时,多个买

方需要不同准确度程度的训练数据集,多个数据卖方共同出售各自的数据,价格真实反映买方估值、

卖方收益最大化、收入公平分配给合作提供数据集的不同卖家(Shapley,1953;Agarwaletal,2019)、

—941—

熊巧琴 汤珂: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

①比如,原假设 H0 为“该消费者风险低,宜借贷/推送”,备择假设 H1 为“该消费者风险高,不宜借贷/推送广

告”,给定某个固定的阈值,卖方提供不同的数据产品会带来不同的“一类错误、二类错误组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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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套利(Lietal,2015)等目标非常重要。Agarwaletal(2019)提出由统一的在线市场设计不同的数

据产品,并基于特定数据组合产品的零后悔拍卖机制来激励买方透露真实的价值评估。继而根据以

上结果对买方销售不同的数据产品和收取价格,同时按照卖方的边际贡献来公平分配数据产品的总

销售收入。在充分竞争的双边市场中,卖方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力量来控制市场,只能提供真实的数

据,而非增加噪音或者复制数据滥竽充数。

在直接和间接交易中,卖方亦可能只选择买方中的一部分人进行交易。Bergemannetal(2018)

指出,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比如卖方提供给高、低类型买方的差异化产品的边际收益相等),卖方将仅

向部分买方销售数据产品。考虑到数据的可复制性、易于转售等问题,数据交易最可能采取的方式

是“价高者得”,也就是最终只有使用价值最大、支付意愿最高的企业能够使用该数据资产(Akcigit
&Liu,2016)。但“价高者得”是一个次优决策,并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另外,随机抽样拍卖方式也

是通过随机选择一部分买方的方式来促使买方反映自我的真实价值。
(3)数字产品和数据产品的差异。虽然数字产品和数据产品的交易模式存在相似之处,但二者

也存在显著区别(Pei,2020)。首先,数字产品的最小一单位,如一部电影、一篇电子文献本身是有价

值的,而数据产品的最小一单位,例如一条匿名化的消费者购买数据记录,其本身的价值却微乎其

微。因而数字产品可仅出售最小单位的量,而数据虽可以按条数计价,但大都以数据集出售。其次,

数据产品的可整合性极高,与不同的数据集整合可形成不同的数据产品,因而防止数据套利是数据

交易需要考虑的因素。数字产品虽然也因低复制成本而将不同数量、类型捆绑销售(Bakos&Bryn-

jolfsson,1999、2000),但捆绑与数据的整合有本质差异。最后,数字产品可以折旧后再消费、转售,

且基本不影响使用价值,而数据产品的转售则至少存在两种情形:一方面,数据内容本身可以被复

制、整合成完全不一样的数据产品进行再消费和转售;另一方面,间接交易、“一对一”制定的差异化

数据产品的转售却可能受到极大限制。
(4)数据交易技术和区块链的应用。针对数据交易存在的信息悖论、二次转售、道德风险等问

题,传统交易技术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部分问题。例如,运用预览、专家评估、声誉建

设等方法,可以解决数据资产的信息悖论问题。运用密封信封(cryptographicenvelopes)技术和专

利权,通过审计、统计跟踪系统,可以帮助解决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问题。另外还可以接受数据产品

的可复制性,将数据商品与销售者希望广泛传播的其他数据进行捆绑销售,如投放广告来赚取额外

收益(Varian,1999)。但是,这些传统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技术

的发展,上述问题得到了更有效的解决。

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方案可以通过赋权、“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proof)(Feigeetal,

1988)、完整记录交易过程、提供可信的执行环境等来缓解上述交易问题。区块链系统中的任意多个

节点可以通过密码学算法,将一段时间内发生在系统中全部信息交流的数据计算和记录到一个数据

块(block)上,并且生成该数据块的指纹用于链接(chain)下个数据块和校验。此时,系统所有参与节

点将共同认定该记录是否为真,同时,每个参与区块链的节点的合法性可以得到认可,保证了交易节

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通过区块链上私钥和公钥的双认证技术,可以有效验证数据交易方的身份,

确认交易环节是否如约进行(Wangetal,2018)。另外,区块链技术生成数字时间戳(timestamp)可
以对数据资产进行界权,同时有效地记录交易的时序。由于每个数据资产可以拥有独特的哈希值

(hashvalue)和时间戳,数据资产一旦在区块链上被界权,后续的每一步操作都会被实时记录,很难

被更改和删除,这也为解决数据资产二次转售无迹可寻的难题提供了思路。

区块链和智能合约①的结合对解决数据交易的“信息悖论”问题和行为规范方面起到了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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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作用。当智能合同通过区块链实施时,一旦交易前定下的条件得到满足,协议将自动执行,减少

数据交易的欺诈可能性,规范交易秩序(Chenetal,2019)。Hörner&Skrzypacz(2016)提出,假设卖

方销售有关某状态好或者差的信号数据,买方对此数据产品的价值评估是公开信息,卖方可以设计

自我执行合同来解决买方的失信问题。Suetal(2020)提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网络和可信执行交易

环境(trustedexecutionenvironment)来保证数据商品和支付的可信交易框架,避免了传统第三方交

易平台截留数据进行转卖、买卖双方彼此欺瞒等道德风险问题。Sabbagh(2019)则针对数据音乐作

品的版权保护问题提出了利用TheMusicModernizationAct(MMA)①建立的音乐作品数据库,结
合区块链和智能合同来实施强制许可方案。Banerjee&Ruj(2019)提供了一个较详细的交易流程的

理论方案,同时纳入法规来保证该设计具有可监管性。

当然,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本身亦存在数据隐私、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等各类挑战(Under-
wood,2016)。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目前尚无法完全解决数据资产的转售等问题。比如,数据持有人

仍可以对原有数据稍做改变生成新的数据,虽然数据有所失真,但此时哈希值和时间戳并不能完全

消除未经授权的转售等道德风险问题。

三、数据资产定价

(一)数字产品的定价方法

数字产品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包括直接的货币收入、个人数据/隐私收入(Bergemann&
Bonatti,2015)和时间/注意力收入(Lambrechtetal,2014),这三种收入流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Pauwels& Weiss,2008)。向客户销售数字产品和服务,如电子书、网易云音乐等,可以获取货币收

入,也可以获取采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数据的权益,还可以向广告商等出售其在数字产品中的空间

和位置(Atheyetal,2018)来获取消费者的时间/注意力收入。数字产品销售商需要在定价方案中

考虑它们的最佳组合方式(Gallaugheretal,2001)。例如,视频或新闻平台通过投放广告可获得时

间/注意力收入,若消费者为避免广告选择充值,则平台现金收入增多(Prasadetal,2003),但价格敏

感型的消费者也可能直接离开该平台(Chiou&Tucker,2013)。过度采集或者不当使用个人数据可

能会带来客户的流失,而适度放弃现金流,例如采取低端产品或样品免费模式则可能会培育起一个

长期客户池(Boom,2004)。

数字产品常见的定价方式主要包括按离散单位计价、按使用量和时长计价和混合定价(Pei,

2020)等类。根据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的强弱、是否为垄断市场等)、产品粘性、消费者价格敏感性和

需求弹性等方面的差异,使用量的边际定价趋势有所区别。例如,百度网盘的普通会员收费为10
元/月,比非会员额外增加3T的容量空间,超级会员收费为25元/月,比非会员额外增加5T,边际支

付是递增的;而大多数电子游戏的定价则随着使用时长而递减。订阅和租赁属于典型的多因素混合

计价,例如亚马逊Prime影音服务,单个数字产品的费用随基础订阅费的等级有所差异,但均会低于

实体替代产品的价格(Brynjolfsson&Smith,2000)。
(二)数据产品的定价原则和方法

数字产品的定价方式大多数可以直接借鉴到数据产品上,这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拥有低复制成

本、较大的价格歧视空间,而且在定价对象方面存在重合之处。例如,数字产品销售商通过提供数字

产品或服务的方式获取消费者个人数据的授权,换一个角度便是商家对个人数据内容支付的对价

(Pei,2020)。因此,数据产品通常也可通过提供部分免费数据来获取数据买方流量(Lerneretal,

2006);或者根据使用量计费,例如根据使用条数计价;再或者收取订阅和租赁费的混合价格(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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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存储音乐作品信息,例如版权所有者的身份和位置,并根据实时搜索情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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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er,2010)。由于数据价值的不确定性,对数据资产的价格进行统一规定几乎是不现实的,应该

在界权基础上由市场去发现数据资产的价格。同时,数据要素的定价离不开具体交易场景,需要根

据典型应用场景有针对地核算数据要素价值。

数据资产定价的主要原则包括:价格可以真实地反映买家的效用、卖方收入最大化、收入公平分

配给合作提供数据集的不同卖家(Shapley,1953;Agarwaletal,2019)、无套利(Lietal,2015)、隐私

保护和计算效率(Goldbergetal,2001;Pei,2020)。具体的定价方法基本体现了以上原则的取舍和

融合。例如,Koutrisetal(2013)对查询式数据(querybaseddata)制定出一套线性规划方案,可以同

时满足卖方收入最大化、无套利、公平分配原则。随机抽样拍卖定价方式能有效促进价格真实地反

映买家效用,但不一定能使得卖方整体收入最大化。而一些能最大限度满足无套利原则的定价方法

可能需要较大的计算量(Koutrisetal,2015)。以下将对主要的定价方法及其适用场景进行介绍。

1.传统会计学定价。收益法、成本法和市场法等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数据。收益法关注商品

的效用价值或现值,其收益可以依靠合同定期支付。对以原始数据直接交易的数据资产的定价,可
以通过收益现值法,根据买方的实际收益所得、使用次数或时间等,按比例支付给卖方,但选择合适

的折现率比较困难(Hendersonetal,2015)。收益法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基于项目数量和用户数量

制定比例租赁费用的订阅方式,根据买方的质询、模型训练精度定价(Koutrisetal,2013;Tangetal,

2013;Agarwaletal,2019)等方式。Bergemann&Bonatti(2015)曾提出,对于用以广告精准推送的

消费者行为数据,可通过广告的收益和成本的线性定价来获取最大收入,且该价格与市场集中度负

相关,与该数据集的协同性(不同信息产品之间的合作产生的增量价值)正相关。

成本法易于操作且定价相对直观,但如果仅依靠成本法则忽略了买方异质性和数据特点所产生

的价值,很可能会低估数据的价值。因此,成本法比较适用于买方差异不大、制作成本几乎是公开信

息、供给竞争激烈的数据产品,同时也适用于对个人数据的隐私补偿定价(Ghosh& Roth,2015)。

Fleischer&Lyu(2012)针对个人的隐私数据定价提出了“公布价格”机制,卖方以接受或拒绝合同的

方式来获取数据的隐私成本收入。对于搜集和加工边际成本递减的数据类型,成本法给出的数据资

产的价格应该比平均成本更低。

市场价格法则强调数据资产的交易价格,主要考虑重置成本(用新资产替换已有资产的成本)、

当前成本(用类似用途的资产替换资产的成本)或可变现净值(资产可以出售的金额减去出售成本)。

大多类似知识产权的数据都可适用市场法,但其运用限制也较为明显,比成本法更费时和昂贵

(Hendersonetal,2015),且还要求市场上已有类似的数据交易作为参照。

但是,传统会计评估法可能会低估数据集的价格,这是因为拥有数据资产的企业一般会进行相

机决策。如果现有数据集质量不佳或市场需求疲软等,企业可能会放弃或延迟开发数据集。这也意

味着当企业计划将数据要素纳入生产环节中时,数据资产具有了隐含期权的特征。因而,可考虑将

实物期权理论(Myers,1977)融入数据资产定价,但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2.基于“信息熵”定价。根据Shannon(1948)的信息论,“信息熵”表示信息中排除冗余后的平均

信息量,是与买家关注的某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关的相对数量。信息熵越大,某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

越小,正确估计它的概率越高。因而,熵越大,信息内容的有效性越大,交易价格越高。“信息熵”定
价在传统金融、期权领域运用广泛,主要通过不同时间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时期的期权价值(Ru-
binstein,1994;Buchen&Kelly,1996)。因此,通过对数据元组(组成数据集的小单位)的隐私含量、

被引用次数、供给价格、权重等因素的结合,可以对数据资产的信息熵进行动态定价。Shenetal
(2019)提出了对个人数据的信息熵定价方法。信息熵定价法充分考虑了数据资产的稀缺性,且相对

于数据的内容和质量,更关注数据的有效数量和分布(Lietal,2017)。

3.数据资产价值的多维度定价。根据数据资产价值的多个维度进行定价可以兼顾卖方、买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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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本身的核心关注点。数据资产价值的评估要素主要应考虑数据成本、数据质量、数据产品

的层次和协同性、买方的异质性等(Wang&Strong,1996)。数据资产的采集、存证、传输、加工、营
销均会产生成本。数据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完整性、独特性、时效性、有效性、准确性和一致性①。
数据产品的层次主要指其技术含量、稀缺性等,协同性则指的是不同信息产品之间的合作产生的

增量价值。一般以上指标与数据价值成正比,而买方异质性则使得数据价值的方差很大。不同的

买方拥有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数据偏好、信息使用成本和变现能力,即便是相同的数据,价值差

异也很大。因此,如果买方异质性较强,企业一般会先筛选买方类型,再进行价值评估和差异化

定价。

Sajkoetal(2006)提出可对数据的现值、成本、数据本身的特征和质量等多个维度的重要性和价

值展开定量评级,再结合群组决策和价值矩阵等定性分析方法,得到数据在每个维度的价值,最后得

到综合价值。同时,可以结合Zeithaml(1988)提出的价格价值、竞争价值、情感价值、功能价值和社

会价值五个维度②,设计客户感知价值定价模型。另外,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高大规模数据产品定

价的计算效率。人工智能定价在医学图像数据(Litjensetal,2017)、自然语言处理(Youngetal,

2018)等对决策模型的精度和准确度有特殊要求的领域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

综上,在对数据资产内容的定价时,为了保护数据内容,防止内容泄漏造成数据价值降低,卖方

可利用上述各种资产估值方法对随机抽样部分的内容进行价值评估,进而对整体数据资产内容进行

定价。对大数据型的数据资产,则可以不按内容计价,而是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以“盒”为单位,
通过一般性价值评估对标准化的单位“盒”数据估值,进而按件计价交易。

四、结论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创新引擎,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交易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大

趋势。数据界权、交易和定价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并维护数据安全,同时引导数据

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从而促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综合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法学等跨专业学科文献,对数据资产界权、交易和定价进行综述。
本文首先通过区分数据内容和数据产品,提出数据自然人享有个人数据内容的分级分类的数据

控制权,数据文件持有者则享有数据产品有限制的占有权(经济所有权或用益数权),这有利于解决

个人数据权益和数据流通的争议。接着,本文总结了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价值不确定性等特征,数
据资产的交易和定价与传统资产、金融资产不同。继而通过对数据交易、自我保留、数据共享三种数

据流通方式的比较总结,本文指出了数据交易的合理性、第三方数据售卖商对数据流通的重要性和

现阶段数据交易不足的原因。随后,本文比较了数字产品和数据产品的交易和定价,着重说明了数

据产品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的具体方式、卖方策略,并指出其受应用场景、买方异质性和市场结构的

影响。差异化产品和定价是数据产品交易的核心思想,可以通过线性定价、两部定价法、拍卖、机制

设计等多种方式进行。同时,本文还分析了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技术方案在解决数据交易二次转

售、“信息悖论”和行为规范方面的作用和不足。最后,本文比较分析了数据资产的定价原则,以及包

括传统会计定价、多维度综合定价、信息熵定价等在内的多种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数据资产内容和大

数据型资产的价值评估中。

—351—

熊巧琴 汤珂: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

①

②

英国DAMA工作组(2020):《数据质量评估的六个主要维度》,CSDN,https://blog.csdn.net/bigdatapang/ar-
ticle/details/104157430。

价格价值与制作数据产品的成本相关;竞争价值包括该数据产品的稀缺性等;情感价值主要指买卖双方在交

易过程中的感受、情绪和情感效用(Rabin,1993);功能价值主要指买方在使用数据产品中所获取的效用价值;社会价

值指的是需求方通过数据应用提高社会自我概念而带来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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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综述和分析,本文针对数据交易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数

据要素界权,在场景性公正原则下针对数据内容和数据产品细分数据权利,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充分挖掘和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第二,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建设第三方大数据交易平台,提升其

协调、服务数据买卖方的技术和能力,鼓励专业性的数据聚合企业通过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方式,
“一对多”与其他数据需求企业开展匹配交易。第三,重视区块链技术在数据交易中的应用,制定统

一的技术标准及规则,规范数据交易技术和市场。第四,构建数字生态,坚持市场主导原则,完善市

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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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RightDelimitation,ExchangeandPricingofData

XIONGQiaoqin TANGKe
(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China)

  Abstract:Dataanditsexchangearetwoincreasinglyimportantpillarsinresearchandpractice,whichlacksys-
tematicandinterdisciplinarytheoreticalresearch,however.Thisarticlefirstreviewsthedelimitationofdatarights.It

proposesseparatingdatarightsfordataproductsanddatainformationwithcontextualintegrity,whichclarifiesthe

premiseofdatamonetization.Thenthisarticlesummarizesthecharacteristicsofdataasset,includinglowreplication
costsandhighvalueheterogeneity.Next,itsynthesizesthecirculationmodeofdata,exchangemechanismsandpri-
cingofdigitalgoodsanddatagoods.Dataexchange,primarilythroughthird-partydatavendors,ismoreinlinewith
marketparticipationseconomicrationalitythanrequiringfirmstosharedatainmostscenarios.Itthenpointsoutthat
dataassetsbusinesspatternsandsellerstrategiesaregreatlyaffectedbyapplicationscenariosandbuyersheterogenei-
ty.Differentiatedproductsandpricingareessentialstrategies.Blockchaintransactiontechnologysolutionscouldeffi-
cientlyregulatedataexchange.Finally,itpresentsaunifiedoverviewoftheapplicabilityandlimitationsofdataassets

pricingprinciplesandmethods.
Keywords:DelimitationofDataRights;DataAsset;DataExchange;DataPricing;Digit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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